

2024年芒市水利水电工程系列初级职称评审

工作实施方案

为做好2024年度芒市水电工程系列初级职称评审工作，根据《云南省职称评审管理实施办法（试行）》（云人社发〔2020〕57号）、《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芒市2024年度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NO.20号）等文件要求，制定本方案。 

领导小组
组  长：刘安遥    党组书记、党总支书记、局长 
副组长：杨善学    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董礼萍    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王永正    局办公室主任

段其丙    局办公室副主任
        熊青宇    局办公室副主任
        金  莹    财务室工作人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局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王永正同志兼任，成员由段其丙、熊青宇组成，其他根据工作需要临时抽调，负责职称评审工作的相关日常工作。
二、工作原则

评审工作全面贯彻落实职称政策公开、推荐程序公开、推荐结果公开、评审结果公开制度；遵循民主、公开的原则；健全以能力、业绩为导向的专业技术人才科学评价体系。

三、工作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申报材料审核
由芒市芒市水利局评审委员会对申报人员按照所申请认定资格类别进行分组，具体分为变更系列（水利水电助理工程师）、正常申报（水利水电助理工程师）、高技能人才（水利水电助理工程师），并对每组人员进行编号。根据《云南省职称评审管理实施办法（试行）》（云人社发〔2020〕57号），《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转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实施意见的通知》（云人社通〔2021〕28号）、《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水利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试行）的通知》（云人社发〔2021〕35号），于9月17日共同出具会审意见。

（二）拟进初评委人员名单公示

芒市水利局根据材料会审/审核意见，对同意推荐，拟进入初评委评审的人员名单在芒市水利局信息公开专栏（网址https://www.dhms.gov.cn/slj/Web/_F0_0_5WFZDLX37FB82ED32640424C8D.htm ）进行了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期自2024年8月27日至月9月2日为止。公示期间，没有收到任何实名举报。
（三）申请备案
芒市水利局拟定于2024年9月19日开展初级职称评审工作，按照《云南省职称评审管理实施办法（试行）》（云人社发〔2020〕57号）、《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2024年度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NO.20号）要求，按时将所需材料报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进行备案。

讨论确定具体事项

由芒市水利局分管人事工作副局长、初评委主任、副主任及评审委员会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评审工作准备情况汇总。根据申报评审人员情况，拟定抽签方案。强调有关评审纪律等事项。

抽取评委

芒市水利评审委员会向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初评委抽签方案，方案及会前备案获准后，根据《云南省职称评审管理实施办法（试行）》（云人社发〔2020〕57号）拟定于2024年9月18日，在市纪委监委派驻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的现场监督下，由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人事与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股会同芒市水利局职改办从《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组建芒市水利水电工程初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及专家库的批复》（芒人社复〔2024〕41号）文件中同意的由21名评委专家组成的芒市水利水电工程初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中随机抽取7名评委。按照参评类别对7名评委进行分组，具体分组情况及小组长由主任、副主任自行确定。

（六）评审及标准

芒市水利局严格按照备案标准的开评时间及国家、省、州有关职称评审规定组织开展评审。由于参评人员较少，第一天与评委会成员签订评审工作纪律承诺书，第二天上午评委各自评审材料，评审材料结束后组织召开小组会议，对组内评审意见进行讨论，在市纪委监委派驻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的监督下召开评审会，评定初级职称人员。

评审结束后，芒市水利局按照《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水利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试行）的通知》（云人社发〔2021〕35号）文件要求，将评审结果工作报告等相关材料报送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备案。

芒市水利局             

     2024年8月6日
